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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七年股東常會程序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承認事項 

伍、討論事項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1-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七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六月八日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業東二路 1 號 2 樓集思竹科會議中心牛頓廳

壹、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

(2)審計委員會審查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肆、承認事項

(1)承認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承認本公司 106 年度盈餘分配案

伍、討論事項

(1)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2)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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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謹請 公鑑。

 說明：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７～８頁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謹請 公鑑。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９～１１頁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謹請 公鑑。

 說明：１、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分派 106 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4,624,994 元及董事酬

勞新台幣 1,518,609 元，擬均以現金方式發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

數與帳列數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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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說明：１、本公司 106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經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毅民

會計師、洪國田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之 106 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報表，業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審計委員會委員審核完竣。

２、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７~８頁附件一；106 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

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１２~３２頁附件三。

３、謹 提請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6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說明：１、本公司 106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5,942,558 元，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計新

台幣 6,594,256 元，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計新台幣 4,727,530 元後，加計期初

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136,900,638 元，則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191,521,410 元。

   ２、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發放股東紅利新台幣 62,789,480 元（其中股票股利

新台幣 0 元、現金股利新台幣 62,789,480 元，現金每股配發 1.30 元，計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

收入），合計本次盈餘分派金額為新台幣 62,789,480 元。

    ３、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可轉換公司債債

權人執行轉換權利及現金增資等事由，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數量，股東配

息率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全權處理。

    ４、俟本次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發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期及

其他相關事宜。

    ５、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３３頁附件四。

６、謹 提請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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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 提請討論。

說明：１、依據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60000381 號函、106 年 11
月 22 日證櫃監字第 1060032083 號函及提升公司治理，予以修訂本公司「公

司章程」。

   ２、修訂內容請參閱「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詳本手冊第３４頁附件

五。

   ３、謹 提請討論。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謹 提請討論。

說明：１、依據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2 日證櫃監字第 1060032083 號函及議案一之

本公司章程修訂，予以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２、修訂內容請參閱「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本手冊第３５頁

附件六。

   ３、謹 提請討論。
 決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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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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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Ο 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在過去的一年中，對公司的全力支持，在此謹代表光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各位股東致上最深的敬意與感激。

一、一 Ο六年度營業結果

本公司 106 年營收為新台幣 1,344,231 仟元，較 105 年營收 1,360,796 仟元減少

1% ，106 年稅前淨利為 71,727 仟元(稅後 65,944 仟元)，稅後基本每股純益為 1.37
元。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額較 105 年度減少 1%，其中手機、平板、工控產品之銷

售減少而筆電、車載增加；獲利方面，本公司 106 年因降價因素毛利率及整體營業

利益略微下降，惟業外無 105 年承受之匯率損失，致 106 年淨利較 105 年大幅成長。

本公司 106 年度主要研發成果包括：取得 1項台灣專利，完成 4項新產品開發

及導入 3項新型材料與現有製程之持續精進。 

二、一 Ο七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展望 107 年度的新局面，今年的經營重點包括：

１、產品項目規劃－

(1) 現有量產產品包含一般稜鏡片、高輝度稜鏡片、複合材稜鏡片、抗刮型稜

鏡片、光學微結構擴散片等產品持續大量出貨。

(2) 應用中高階智慧手機之高輝度抗落球稜鏡片已開始接單出貨，估計第一季

末銷售數量可大幅增長。

(3) 針對高階智慧手機正與客戶端合作開發新型之一板一膜架構，即使用二張

新型光學膜產品，取代現行之四至五張光學膜架構。此新型設計不僅可達

到輕薄化，也可節省後端組裝時間與人工成本。新型光學膜目前正與客戶

進行小批量驗證，初期結果符合預期，預計於第三季完成客端機種認證與

量產前之準備，第四季進入接單量產階段。

(4) 對於銷售歷史較長且輝度增益較低之早期產品線，計畫於今年進行停產，

縮減產品線減少製程停機換線之損耗發生，提升產能效益與利用率。

２、客戶項目開發－

(1) 持續提升與終端面板廠客戶之合作關係，藉由終端客戶指定使用光耀產

品，以提高新機種導入光耀產品之選用機會。

(2) 群創客戶現有筆記型電腦、後車車載顯示器機種持續放量交貨，後續積極

進行高階前車車載顯示器之認證作業，平板以新產品架構驗證已通過客端

驗證,將會提升平板占比; 高輝度產品導入高階筆記型電腦使用材料驗證

中，將會提高產品售價增加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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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友達客戶維持以筆記型電腦為主力推廣產品。於 106 年度，公司已取得友

達三個筆記型電腦之機種訂單，目前各機種產品均穩定大量交貨中；後續

正進行多個機種之認證作業，目標於今年度，公司產品佔友達筆記型電腦

之銷售比將由目前之 16%提高至 30%。

(4)  LGD 客戶持續專注於高階車載顯示器機種之量產與驗證作業，今年度新機

種驗證採用更高輝度之稜鏡片產品，預計今年下半年新機種可陸續導入量

產，對於公司銷售業績與獲利均有明顯助益。高階智慧手機方面，光耀產

品今年度已進入量產階段，預計今年度也將對公司業績有助益。

(5) 京東方、天馬、信利主要陸系面板廠與背光廠客戶，目前於智慧手機、智

慧手錶、平板機種已獲得訂單並量產。新年度公司將持續爭取此些客戶之

新機種驗證與導入機會，持續創造銷售業績。

(6) 陸系主要手機品牌廠商如華為、OPPO、VIVO、TCL、聯想、小米、中興

等，公司透過經銷商推廣、以及新產品技術介紹等方式，已建立雙方之合

作關係，預估今年仍將取得穩定之訂單需求。

３、提昇效益及降低成本－

A.持續加強各項費用控管。

B.製程效率產能持續提升。

C.產品特性組合持續優化。

D.簡化流程減少作業工時。

E.導入新供應商降低成本。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公司將本著自有研發及製程技術能力，以客戶的需求為核心，持續開發不同新

產品，研發低成本製程，並擴大產能之彈性運用，以有效掌握商機。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中國自有品牌之快速崛起與攻佔市場，價格競爭無可避免，公司除了藉由創新技

術建立高競爭門檻，持續開發推出光學特性、機械特性更優異之新產品外，也將

對於現有量產品之品質、效率、成本進行調整，以持續維持公司產品之競爭能力

與獲利能力。未來將持續努力開發下一代光學膜產品，取得產品技術方面的領先，

期許成為市場之領先者。

希望今年能創造更亮麗的營運續效回饋各位股東，最後敬請各股東繼續給予支持與指

導，謝謝！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福運滿滿

   董事長：郭維斌   經理人：袁廣麟 主辦會計：柯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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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附件二】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連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復經

本審計委員會依法審查完竣，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張瑞當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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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連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復經

本審計委員會依法審查完竣，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邱元錫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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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連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復經

本審計委員會依法審查完竣，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歐陽盟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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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23789:;<,-./=6�>/1     465,296    35     468,8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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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0 `aH<    71,727    5    36,4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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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 105 � 1 � 1 �� 12 � 31 �

����� !"

# $ 106�% 105�%
&'()*����

A10000 +,-./0   $ 71,727   $ 36,495 
A20010 123456

A20100 7839    61,208    60,986 
A20200 :;39    1,999    2,583 
A20300 <=39    1    - 
A20900 >?@+    4,101    4,031 
A21200 0A1B  (  1,077 )  (  1,114 ) 
A22500 CDE)FGHI�JK4L    473    406 
A30000 &'MF�NO*/P)Q

A31130 R1STUVWXYZ  (  142 )    930 
A31150 R1=[UVWXYZ  (  79,591 )    176,253 
A31160 R1=[\]^_YZUVWX    3,526  (  203,782 ) 
A31180 `aR1[YZUVWX    1,090  (  1,557 ) 
A31200 bcYZUVWX    14,653  (  41,141 ) 
A31240 `a�)MFYZ    234    2,967 
A32150 Rd=[YZ  (  13,985 )  (  25,434 ) 
A32160 Rd=[e]^_UYZXV

W  (  29,321 )    29,191 
A32180 `aRd[5VWUYZX    9,093  (  3,580 ) 
A32230 `a�)NOUYZXVW  (  557 )    687 
A33000 &fFg*���B    43,432    37,921 
A33100 1h*0A    1,067    1,458 
A33300 id*0A  (  4,076 )  (  3,647 ) 
A33500 id*jk-  (  424 )  (  10,502 ) 
AAAA &'()*/���B    39,999    25,230 

lM()*����

B01200 hkm@+n�*�oMF    -  (  85,664 ) 
B02700 pqE)FGHI�JK  (  45,228 )  (  52,228 ) 
B02800 CDE)FGHI�JKr[    65    1,929 
B03800 bstu�VW  (  25 )  (  1,426 ) 
B04500 pqvwMF  (  5,599 )  (  302 ) 
BBBB lM()*/���s  (  50,787 )  (  137,691 ) 

Uxy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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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X{

# $ 106�% 105�%
}M()*����

C00200 ~,�[UYZXVW  ( $ 13,693 )   $ 61,860 
C04500 �����0  (  48,300 )  (  48,300 ) 
CCCC }M()*/���UsXB  (  61,993 )    13,560 

DDDD ��P)��������*��  (  378 )  (  166 ) 

EEEE +,�������YZQ  (  73,159 )  (  99,067 ) 

E00100 ,����������    251,810    350,877 

E00200 ,����������   $ 178,651   $ 251,810 

��*��^+��>?��*��D�

������� �B�����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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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0CD���CDF�GA89BnCD/0ª±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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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6 �� 105 � 12 � 31 �

������� 

106�12�31� 105�12�31�
! " � � # $ % # $ %

&'��

1100  (#�)*(#+,-.�/0   $ 167,665     12    $ 245,126     18 
1150  1234+,-.�50    192     -     50     - 
1170  1267+,-.�50    76,024     6     8,142     1 
1180  126789:;+,-.<5�=>0    561,474     42     547,879     41 
1200  ?@127+,-=>0    3,546     -     4,429     - 
1220  ABCDE��+,-.�FG0    1,504     -     1,228     - 
130X  HI+,-.�G0    108,786     8     133,211     10 
1479  ?@&'��+,-F=�=>0    8,670     1     8,464     1 
11XX  &'��JK    927,861     69     948,529     71 

L&'��

1550  MNOPQRS�+,-.�T0    144,904     11     120,578     9 
1600  U'�<VW�XY+,-.�F0    253,284     19     266,255     20 
1821  ?@Z[��+,-.�F\0    5,129     -     1,529     - 
1920  H]^_#+,-=>0    6,438     1     6,402     - 
15XX  L&'��JK    409,755     31     394,764     29 

1XXX  �` ` �` ` J` ` K   $ 1,337,616     100    $ 1,343,293     100 

! " � � � O P

&'��

2100  aBb7+,-.�F>0   $ 205,203     15    $ 218,896     16 
2170  1c67    109,421     8     123,406     9 
2200  ?@1c7+,-F.�=>0    85,426     7     77,261     6 
2230  ABCDE��+,-.�FG0    3,859     -     -     - 
2399  ?@&'��    720     -     1,280     - 
21XX  &'��JK    404,629     30     420,843     31 

2XXX  ` ` ��JK    404,629     30     420,843     31 

O` ` P+,-F/0

�A

3110  de��A    482,996     36     482,996     36 
�A
f

3210  ghij    202,896     15     202,896     15 
^klm

3310  Qnlm
f    48,980     4     45,376     4 
3350  opqlm    202,843     15     188,803     14 

?@OP

3410  �rstuvwxy�z{R|z}$  (  4,728 )     -     2,379     - 
3XXX  OPJK    932,987     70     922,450     69 

�` �` �` O` P` J` K   $ 1,337,616     100    $ 1,343,293     100 

~,R,-:A�wxy�R\�p�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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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6 �� 105 � 1 � 1 �� 12 � 31 �

������ !"#

$�%&'!

 106�( 105�(
) * + , - + , -

4000  ./012345�678   $ 1,256,928     100    $ 1,306,803     100 

5000  ./9:234;8    1,103,014     88     1,106,590     85 

5900  ./<=    153,914     12     200,213     15 

5920  >?
�@A2B8CD=
�    1,491     -   (  1,553 )     - 

5950  ACD./<=    155,405     12     198,660     15 

./EF234678

6100  GHEF    25,956     2     23,472     2 
6200  IJEF    55,406     4     53,788     4 
6300  KLMNEF    25,562     2     28,916     2 
6000  ./EF�O    106,924     8     106,176     8 

6900  ./P=    48,481     4     92,484     7 

./Q01�RS

7100  =T01    1,037     -     1,107     - 
7190  UV01    347     -     10     - 
7610  WXYZ[\]^�_

`�a  (  432 )     -   (  261 )     - 
7630  Q�bc�a  (  5,614 )   (  1 )   (  52,119 )   (  4 ) 
7050  de9:  (  3,973 )     -   (  3,927 )     - 
7070  fFg�hij@?


�@�,    29,942     2   (  799 )     - 
7000  ./Q01�RS

�O    21,307     1   (  55,989 )   (  4 ) 

2klm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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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pm8n

 106�( 105�(
) * + , - + , -

7900  qpP=   $ 69,788     5    $ 36,495     3 

7950  rsqEF2345�t;8  (  3,844 )     -   (  458 )     - 

8200  :�(P=    65,944     5     36,037     3 

UV����

8360  uvwxyXz���

@{|

8361  �Q.}~�de

��c�@bc

�,  (  7,107 )     -   (  670 )     - 
8300  UV����  (  7,107 )     -   (  670 )     - 

8500  :�(�����,   $ 58,837     5    $ 35,367     3 

$�%&234t�8

���v./��

9710  �n n :   $ 1.37      $ 0.75 
9810  �n n �   $ 1.36      $ 0.74 

u3@34�:�de��@��X�

������� �B�����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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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6 �� 105 � 1 � 1 �� 12 � 31 �

������ !

" # 106�$ 105�$
%&'()����

A10000  *+,-./   $ 69,788    $ 36,495 
A20010  012345

A20100  6728    59,496     59,079 
A20200  9:28    1,999     2,569 
A20900  ;<=*    3,973     3,927 
A21200  />0?  (  1,037 )   (  1,107 ) 
A22400  @8A1B)C
�3D1E

)�F  (  29,942 )     799 
A23900  GH
�IDJEKL�:M

/1  (  1,491 )     1,553 
A22500  NOP(QRST�UV3W    432     261 
A30000  %&XQ�YZ).[(\

A31130  ]0^_`a  (  142 )   (  50 ) 
A31150  ]0bcD`aEde  (  67,882 )     200,722 
A31160  ]0bcfghi`a  (  13,595 )   (  217,328 ) 
A31180  jk]0cdeD`aE    879   (  1,490 ) 
A31200  lMdeD`aE    24,425   (  25,382 ) 
A31240  jk�(XQD`aEde  (  206 )     1,206 
A32150  ]mbcde  (  13,985 )   (  25,381 ) 
A32180  jk]mc`aDdeE    6,078   (  3,651 ) 
A32230  jk�(YZDdeE`a  (  560 )     690 
A33000  %nQo)���?    38,230     32,912 
A33100  0p)/>    1,041     1,451 
A33300  qm)/>  (  3,949 )   (  3,543 ) 
A33500  qmrs,  (  261 )   (  10,502 ) 
AAAA  %&'().���?    35,061     20,318 

tX'()����

B01800  ps@8A1B)u+�AtX    -   (  83,300 ) 
B02700  vwP(QRST�UV  (  44,957 )   (  51,530 ) 
B02800  NOP(QRST�UVxc    63     1,710 

D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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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 106�$ 105�$
B03800  l~���`a  ( $ 36 )   ( $ 1,475 ) 
B04500  vw��XQ  (  5,599 )   (  302 ) 
BBBB  tX'().���~  (  50,529 )   (  134,897 ) 

�X'()����

C00200  �+�cDdeE`a  (  13,693 )     61,860 
C04500  �����/  (  48,300 )   (  48,300 ) 
CCCC  �X'().���D~E?  (  61,993 )     13,560 

EEEE  *+�������de\  (  77,461 )   (  101,019 ) 

E00100  +���������F    245,126     346,145 

E00200  +���������F   $ 167,665    $ 245,126 

��)��h*�;<��)��O�

������� �B�����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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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六年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餘額  $136,900,638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列入未分配盈餘  $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36,900,638 

 加：106 年度稅後淨利  $65,942,558 

 減：以本期稅後淨利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6,594,256)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727,530)

可供分配盈餘  $191,521,41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股票 (股票股利-預計每股 0 元) $0  

  股東紅利--現金 (現金股利-預計每股 1.3 元) ($62,789,480) ($62,789,48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8,731,930 

註一：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稅第八七一九四一三四三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時應採個別

辨認方式；本公司 106 年度盈餘分配合計 62,789,480 元，係優先分配 106 年度盈

餘，不足部份分配 102 年度盈餘。

註二：股東紅利係以流通在外股數 48,299,600 股，作為配發基礎。

註三：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可轉換公司債債權人執

行轉換權利及現金增資等事由，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數量，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

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全權處理。

註四：公司配發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註五：本案俟提請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 �B�����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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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簽名蓋章後，依法委託

代理人出席。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

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簽名蓋章後，依法委託

代理人出席。

為落實股東行動主義及提

升公司治理。

第十四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規定設董事五至七人，任期

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下一屆

董事人數由上一屆董事會議定

之。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

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本公司董事中，包含獨立董事至

少三人，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相關法令辦理。

(未修訂，略) 

第十四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規定設董事五至七人，任期

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下一屆

董事人數由上一屆董事會議定

之。

本公司董事中，包含獨立董事至

少三人，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相關法令辦理。

(未修訂，略) 

為促使股東有效參與公司

重要治理決策，爰依公司法

第 192 條之 1 之規定，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第廿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七月六日

(未修訂，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
年六月八日

第廿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七月六日

(未修訂，略) 

增訂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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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一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由股東會

行之，由公司備製董事之選舉

票，且加計選舉權數。

爰參照公司法 198 條（董事

選任方式），新增此條文。

第二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

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

為之辦理。 

第二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

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

為之。 

爰擬修訂公司章程第十四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予以修訂本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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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光學膜(Optical Films)》 

第 三 條：本公司得因業務需要對外為他人背書、保證及轉投資他公司，轉投資他公司

之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投資總額之限制。 

第 四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適

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 

第 五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理。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玖億元整，分為玖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額中，保留新台幣伍千萬元整，分為伍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使用。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依公司法規定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有撤銷公開發行之計畫，應經股東會同意，始得

為之。 

第 九 條：本公司股票之更名過戶悉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辦理。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一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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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章後，依法委託代理人出席。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每股份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

無表決權。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四 章  董事 

第十四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設董事五至七人，任期三年，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下一屆董事人數由上一屆董事會

議定之。

本公司董事中，包含獨立董事至少三人，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辦理。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第一屆審計委員會於前條選

任之獨立董事首次當選日成立。自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起，本公司有關監察

人之規定停止適用。已當選之監察人，其任期至監察人規定停止適用之日止。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購買責

任保險。 

第十五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五條之ㄧ：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

等方式為之。 

第十六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之一：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

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七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及酬勞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貢獻價

值暨同業水準後定之。 

第 五 章  經  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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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理。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十九條：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辦理決算，年度決算後由董事會依公司法規定造具下列

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

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

第二十之一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

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

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

紅利。 

第廿一條：基於公司營運需要暨爭取股東權益最大化之考量，本公司將依公司未來之資

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採取股利平衡政策，適度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

利為之。股利之分配，現金股利發放比率以不低於當年度分配股利之百分之

二十為原則，並考量未來獲利情形而調整發放。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二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理。 

第廿三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九十三  年  七  月  六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二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六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四  年  四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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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四  年  七  月  二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五  年  五  月  二十五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四  月    十五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十二   月    十二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八  年   六    月  二十九 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三  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二  年  十一 月  五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五    年    六    月  二十八  日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郭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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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理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 三 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

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理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

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受理

處所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

說明未列入之理由。

第 四 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

人，出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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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

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

撤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量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六 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理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理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

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

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 (以下稱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七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

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理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

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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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九 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

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 十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

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 十一 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

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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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理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三 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時視為通過，其

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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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 十四 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 十六 條：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

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十七 條：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

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

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十八 條：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第 十九 條：本規則修訂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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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除法令及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第三條：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票上所印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代之。

本公司董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或非獨立董事之選

舉權，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如有二位以上得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本公司董事當選人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本公司董事當選人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當選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

舉權較低者，其當選失其效力。

第五條： 選舉開始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

關職務。

第六條： 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並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七條： 董事會應備製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

董事之選票依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選舉分別計票分別當選。

第八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

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

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

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九條： 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所製發之選票者。

二、未經書寫之空白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無法辨認者如字跡模糊或選票毀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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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股東戶號及分配選舉權數之任何一項，有塗改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者，而未填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以資識別者。

七、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或股東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文字。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當選名單。

第十一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四 月 二十三 日，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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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本公司本年度並無配發無償配股，故不適用。

【附錄五】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１、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482,996,000 元，已發行股份總數計 48,299,600 股。

２、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3,863,968 股。

３、截至一○七年四月十日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止，本公司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數

為 23,152,396 股，佔本公司股份總數 47.93%。

停止過戶日：107.4.10 持有股票種類：普通股

職稱 姓名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郭維斌 420,937 0.87% 

董事 光群雷射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蔡偉文

22,699,420 47.00% 

董事 郭維文 32,039 0.06% 

董事 陳世洋 0 0.00% 

獨立董事 張瑞當 0 0.00% 

獨立董事 邱元錫 0 0.00% 

獨立董事 歐陽盟 0 0.00% 

全體董事合計 23,152,396 47.93% 

註: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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